附件：

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甘肃赛区）竞赛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意义

为贯彻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推动机器人科学技术的普及,鼓励更多的青少年机器人爱好者在电子、信息、自动控制等高新科技领域进行学习、探索、研究和实践，激发他们的科学兴趣，提高他们的科学素质，配合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促进全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使竞赛活动进一步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竞赛性质

以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提高青少年的科学素质为目的，是一项将知识积累、技能培养、探究性学习融为一体，面向广大青少年机器人爱好者的科学普及性活动。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三条  组织机构
（一）竞赛的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协办单位

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甘肃赛区）竞赛每年举办一次。由省科学技术协会、省教育厅和承办市（自治州）人民政府主办，由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主办市（自治州）科协承办及有关部门协办。

（二）组织构成

由主办单位组成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甘肃赛区）竞赛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委员会、竞赛委员会和裁判委员会。
第四条  领导小组组成及职责
（一）组成
联系省科协工作的副省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主办单位领导担任副组长，成员由主办单位有关部门人员组成。
（二）职责
1、负责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的发展规划，每年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部署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活动有关工作；
2、制定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活动相关政策及文件，指导和督查竞赛工作；
3、审批全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组织委员会、竞赛委员会、裁判委员会的组成及职责；

4、审批参加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甘肃省代表队。

第五条  领导小组办公室组成及职责
（一）组成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甘肃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主任由甘肃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主任担任。
（二）职责
1、负责竞赛日常工作；

2、带队参加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3、组织开展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活动相关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工作；
4、负责全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活动的协调、经费管理、总结考核、表彰奖励、对外联系及交流；
5、举办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研讨会及培训班等交流活动；
6、广泛宣传，组织动员学生参加机器人竞赛活动，为学生参加机器人竞赛活动创造有利条件；
7、落实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领导小组委派的其他工作。
第六条  组织委员会的组成及职责
（一）组成
由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有关部门人员组成。
（二）职责
1、确定竞赛时间、地点、观摩情况；
2、确定竞赛项目、设立竞赛奖项；

3、制定竞赛活动方案。

第七条  竞赛委员会组成及职责
（一）组成
由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和市级科协机器人竞赛项目组织工作者组成，在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下组织实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活动。
（二）职责
1、负责竞赛规则、项目申报要求的制定；
2、审核竞赛规则和管理细则；
3、具体活动的策划；

4、组织实施竞赛活动方案；

5、公布竞赛成绩；

6、参与竞赛有关政策研究。

第八条  裁判委员会组成及职责
（一）组成
由相关学科专家及机器人技术专家、裁判员组成。
（二）职责
1、负责起草和修订机器人竞赛裁判管理细则；
2、具体负责竞赛的组织实施；
3、对竞赛项目进行奖项评定；
4、对竞赛项目评审及结果上报竞赛组织委员会审核；

5、选拔参加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甘肃省代表队。
第三章  竞赛内容
第九条  竞赛项目
（一）由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机器人创意比赛、机器人足球比赛、FLL机器人挑战赛、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等五类组成。
（二）竞赛活动期间开展校园机器人文化展示与交流活动，为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活动提供展示与交流平台。
（三）根据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活动的发展和我省中小学机器人科技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安排。
第十条  参赛对象及组团方式
（一）凡竞赛前在校就读的中小学生（包括中专、中技、中师、中职）均可参加各市（自治州）举办的竞赛活动，各地通过市级竞赛选拔（推荐）优秀代表队组成市（州）参赛代表队参加全省竞赛。
（二）参赛队按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组建，不允许跨组别。
第四章  竞赛管理
第十一条  竞赛程序管理
（一）竞赛时间
每年4月
（二）竞赛通知
11月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下一届竞赛通知。
（三）培训活动
11月下旬由竞赛委员会组织培训班活动，培训各地组织工作者和机器人教练员，解读、掌握机器人竞赛规则和要求。
（四）名额分配
竞赛组委会将根据各市(自治州)组织的比赛规模，按照一定的比例，下发参赛申报名额。各市、州根据限定的名额数，择优向竞赛组委会进行申报。每名参赛选手只能申报参加一个竞赛项目。
（五）申报时间
申报时间和要求以当年下发的竞赛通知为准，如有变动，以补充通知为准。
（六）申报方式
为了加强机器人竞赛组织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竞赛报名以电子版与纸质方式提供不同项目的申报表格（一式两份），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1、电子版发送地址：gsqsnjqr@126.com

2、纸质版邮寄地址：兰州市城关区武都路365号

                甘肃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青少部

3、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申报信息进行资格审查，保证电子版申报信息与纸质申报完全一致，在省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服务平台公布确认的参赛队名单。

（七）竞赛结果
由竞赛委员会在竞赛结束后公布。获奖文件、总结等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存档。
第十二条  竞赛结束后，应将评分标准、裁判委员会名单、评审结果和总结报竞赛组织委员会。
第十三条  结果公示

由竞赛组织委员会对竞赛结果在指定的媒体公示，公示期间（一个月），接受社会对公布获奖情况有异议的实名投诉（质疑投诉者须提供相关证据或明确的线索，组委会对投诉者的姓名、单位予以保密）。主办单位要对投诉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及时反馈。
第十四条  竞赛经费管理
由竞赛领导小组办公室管理。竞赛承办单位应在竞赛方案中列入竞赛经费预算，在竞赛开始前报竞赛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竞赛结束后，汇总竞赛所用经费的有效票据，经竞赛领导小组验收审核、签字同意后，由甘肃科技馆财务部予以报销。
第五章  表彰奖励
第十五条  奖项设置

（一）各单项赛事设一、二、三等奖；
（二）若干专项奖；
（三） 优秀组织单位奖、优秀组织工作者奖、优秀教练员奖和特殊贡献奖；
（四）选拔优秀队伍组成甘肃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代表队参加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相关比赛。
第十六条  奖励比例
裁判委员会按单项竞技比赛项目和集体项目，根据不同竞赛项目的规则对参赛项目进行评审。在所有参赛队中最终确定一、二、三等奖与鼓励奖，各奖项的获奖比例约为：一等奖15%、二等奖30%、三等奖45%、剩余10%参赛人员给予鼓励，颁发参与活动证书。
第十七条  竞赛奖励及标准
（一）由领导小组颁发竞赛等次竞技一、二、三等奖证书及奖牌；颁发优秀组织单位、优秀组织工作者、优秀教练员及校园机器人文化展示或交流奖证书及奖牌。
（二）专项奖：由竞赛承办单位、相关企事业单位提供一定的奖金、奖品或其他方面的荣誉。设奖单位可以提出专项奖评选标准或附加条件，单独评选或委托竞赛委员会评选，但不能与竞赛评选原则相悖。
第十八条  依照省招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校招生享受照顾政策考生资格审核工作的通知》（甘招委发〔2010〕1号）精神，获得机器人（甘肃赛区）竞赛高中组单项竞赛项目一等奖的学生，高考省内加10分。若高考加分项目进行调整，以省招委会通知为准。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由机器人（甘肃赛区）竞赛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